










1.7.2 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起诉。

1.8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有效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

生效。

甲方：  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 南宁市研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3MA5Q4GN871

住所： 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南二里3号综合

楼212号房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名或盖章) :

住所：  南宁市桂春路南一里1号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名或盖章) :

联系人 ： 联系人 ：

约定送达地址： 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大道1-1

号荣和新城景江园6-2-602

邮政编码： 530000

电话：

传真：

约定送达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南一里1号

邮政编码 ：  530022

电话 ： 0771-5539166

传真 ：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南宁市市府支行

开户名称： 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户账号 ：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浦发银行南宁民主支行

开户名称： 南宁市研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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